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XX店采购鲜猪肉未索取或留存相关证明文件案
案情简介
2025年9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对福州市马尾区XX店进行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擅自改变生产经营条件从事餐饮服务经营及采购鲜猪肉未索取并留存动物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处罚情况
当事人擅自改变生产经营条件从事餐饮服务经营及采购鲜猪肉未索取或留存相关证明文件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擅自改变生产经营条件从事餐饮服务经营及采购鲜猪肉未索取或留存相关证明文件的违法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十三）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福州市马尾区XX店涉嫌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宣传案
案情简介
2025年10月2日，我局收到12315投诉件称福州市马尾区xx店售卖的“一把牛肉小串”主料写着是牛肉，吃着根本不是，肉特别腥像鸭肉，希望有关部门介入调查。2025年10月2日，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核查，在该店冰柜内发现正在销售的“犇肉风味小串”，该产品的外包装标签标注有“产品名称：犇肉风味小串；主要配料为：鸭肉”。执法人员登录该店美团网店后台，发现名为“一把牛肉小串”的商品，据该店经营者称，其将上述配料为鸭肉的“犇肉风味小串”以牛肉进行销售，美团平台上标注为“一把牛肉小串”。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7月起，从上游供货商XX食品经营部购入“犇肉风味小串”8包（10把/包），购入价格均为18元/包，共计144元。2025年8月中旬，当事人在美团平台以“一把牛肉小串”作为名称销售，销售价格为12元/把，销售了18把，共计216元，当事人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宣传货值金额216元，扣除平台补贴及佣金，违法所得：167.72元。
处罚情况
当事人在美团平台上将配料为鸭肉的“犇肉风味小串”标注为“一把牛肉小串”进行销售的行为违反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六条第（一）项的规定，构成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宣传的违法行为。 
鉴于案发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符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性质、事实、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参照《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1项从轻情节C档规定，给予从轻处罚。
依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

福州市马尾区XX店未履行进货查验案
案情简介
2025年5月26日，我局执法人员前往当事人经营场所销售的生鲜肉进行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给予警告处罚。
处罚情况
[bookmark: 25]当事人未履行进货查验,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给予当事人警告处罚。


福州XX有限公司涉嫌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案
案情简介
2025年3月10日我局接到投诉举报信，投诉举报人反映其购买了福州XX有限公司生产的“杭州风味小笼包”产品，发现该产品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查处。2025年3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前往上述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该公司证照齐全有效，现场检查发现涉诉批次产品“杭州风味小笼包”（生产日期：2025/01/07）”1包，当事人表示有委托生产过涉诉批次产品“杭州风味小笼包（生产日期：2025/01/07）”，除了现场发现的样品1包，剩余涉诉批次产品已全部销售完毕。
处罚情况
当事人生产销售的小笼包标签不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 4.1.2.1“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清晰地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4.1.3.1“预包装食品的标签上应标示配料表, 配料表中的各种配料应按4.1.2 的要求标示具体名称，食品添加剂按照4.1.3.1.4 的要求标示名称。” 、4.1.3.1.2 “各种配料应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一一排列；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以不按递减顺序排列。”的要求，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构成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符合《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从轻处罚情形。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性质、事实、情节、危害后果等因素，参照《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4项从轻情节C档的规定，给予从轻处罚。
当事人生产标签不符合规定的小笼包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对当事人作出没收涉案批次杭州风味小笼包、没收违法所得并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福州市马尾区XX店涉嫌销售猪肉时使用生鲜灯案
案情简介
[bookmark: _GoBack]2025年7月16日，执法人员开展监督检查，发现该店销售猪肉使用生鲜灯，其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
处罚情况
当事人销售猪肉使用生鲜灯，其行为违反了《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根据《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当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警告。




福州市马尾区XX店购进肉花肠时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制度案

案情简介
2025年5月26日，执法人员开展监督检查，发现该店购进肉花肠时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
处罚情况
当事人购进肉花肠时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制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六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当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警告。


福州XX有限公司生产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骨肉相连串案

2025年6月13日，我局收到通过国抽系统转来的厦门泓益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一份检验报告（No：（2025）XHY-G03042），报告显示上述公司生产的骨肉相连串标签项目不符合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6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将上述报告送达给当事人，我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当事人的受托人现场确认涉案的骨肉相连串是其生产销售的，已售完。
经查，当事人共向XX包装有限公司定制450只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骨肉相连串包装袋。当事人生产骨肉相连串时使用了上述包装袋且至案发时已全部售完，售价为6.5元/包，销售数量为450包，销售总额共计2925元。当事人生产销售涉案产品骨肉相连串货值金额为2925元，违法所得2925元人民币。
本局认为当事人生产销售的骨肉相连串产品营养标签标示能量值及营养素参考值与实际计算不符，不符合《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11）中“3.1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标示的任何营养信息，应真实、客观，不得标示虚假信息，不得夸大产品的营养作用或其他作用。”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三款：“食品和食品添加剂与其标签、说明书的内容不符的，不得上市销售。”的规定，构成了生产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食品的行为。
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行为，具备《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综合考量违法行为的性质、事实、情节、危害和后果等因素，决定参照《福州市市场监管理系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第4项从轻情节C档的规定，予以从轻处罚。
对当事人生产销售标签不符合规定的骨肉相连串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予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处罚。


福建XX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不合格速冻牛肉串（非即食）案
案情简介：
2024年9月13日，我局收到南平市建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移送函及附件，称上述公司销售的速冻牛肉串抽检不合格。
经查，当事人能提供涉案速冻牛肉串（非即食）上游供货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销售单、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等相关资料，人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的进货查验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速冻牛肉串（非即食）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的说明进货来源，可以实现有效追溯。
当事人销售不合格速冻牛肉串（非即食）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免予处罚。




福州市XX食杂店涉嫌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2025年7月17日，我局收到12315投诉举报件，诉求人反映在福州市XX食杂店处购买到过期的火腿肠。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琅岐分局立即开展核查处置。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4月8日向福州某贸易有限公司采购了20袋生产日期为2025年3月15日、保质期120天的双汇泡面拍档香肠，每袋采购单价为7.5元。截至2025年7月17日前，当事人售出的19袋香肠均在保质期内销售；剩余最后一袋因当事人理货时未发现临近保质期，致使消费者于2025年7月17日购得该过期香肠。当事人销售该批香肠的单价为每袋11元。综上，本案货值金额为11元，违法所得为11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系初次发生违法行为，不属于餐饮环节，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违法货值金额不超过500元，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且已经自行改正。前述行为符合《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第5项规定的情形。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做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并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福州市马尾区XX超市涉嫌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案

2025年6月3日，我局收到举报、投诉书，诉求人称于5月30日在福州市马尾区XX超市处购买了“双汇泡面拍档香肠”（生产日期20250119，保质期120天）。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琅岐分局立即开展核查处置。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2月7日以12元/包的价格向福州某贸易有限公司购进30包“双汇泡面拍档香肠”(生产日期20250119，保质期120天，净含量40g*10支/包)。截至5月30日，当事人以15元/包的价格共销售了20包。2025年5月19日至5月30日，当事人将上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放在货架上销售。调查过程中未发现案发前销售的20包上述食品销售时超过保质期，剩余10包已于6月1日退回供应商。故本案货值金额为150元，无违法所得。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的规定。鉴于当事人系初次发生违法行为，不属于餐饮环节，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违法货值金额不超过500元，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且已经自行改正。前述行为符合《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第5项规定的情形。经综合考量，马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该店做出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并对当事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